
1. 引言

1.1 二手煙的禍害

吸入二手煙可導致成年人和兒童患上嚴重疾病，並因此造成龐
大的經濟損失。二手煙中含有超過 4,000 種化學物質，其中至
少 250 種已被證實有害，更有超過 50 種被證實致癌 1。每年，
香港有超過 1,300 位非吸煙者死於由二手煙引致的冠心病、急
性中風和肺癌 2。二手煙亦能引致嬰兒猝死綜合症、兒童急性
呼吸道感染、耳部疾病、和頻發或急性哮喘 1。在香港，每年
因吸入二手煙而產生的醫療、長期護理開支和生產力損失高達 
15 億港幣 2。由於二手煙沒有安全的暴露水平，世界衞生組織
建議政府在公眾地方實施全面禁煙。

1.2 香港的禁煙區法例

香港於 1982 年實施《吸煙 ( 公眾衞生 ) 條例》，規定公共升降
機及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下層禁止吸煙。1992 年，電影院、戲院、
音樂廳、遊戲機中心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煙。 1998 年， 
禁煙區擴大至部分公共場所的室內地方，例如購物商場和銀
行。 2007 年 1 月，禁煙區大幅擴大至所有室內公共場所， 
例如室內工作間、餐廳、街市、卡拉 OK 場所、安老院、幼稚
園的室內室外、學校、醫院，及部分室外公眾地方，如泳池、
泳灘、扶手電梯及公眾遊樂場地 3。由 2009 年至 2016 年，更
多室外公眾地方，例如公共運輸設施及 8 個隧道入口範圍內的
巴士轉乘處均被劃入禁煙區 4。 

1.3 香港禁煙區法例的成效

很多本地研究已經確認 2007 年擴大禁煙範圍的成效。青少
年戒煙熱線的來電數量在立法後 9 個月內增加了 26% 5。由
母親報告嬰兒在家中吸入二手煙的百分比由 87.2% 下降至
29.3%；同時，母親保護兒童避免吸入二手煙的行動亦有所增
加，這意味著控煙法例的實施增強了大眾對「二手煙」的意識，
並深化了社會的不吸煙文化 6。長遠來看，2007 年的控煙法例
減少了因為下呼吸道感染而住院的兒童的數目 7 及每年挽救近 
1,000 人的生命 8。

1.4 擴大禁煙區

擴大禁煙區至室外公眾地方及有兒童在場的地方是全球趨勢 9。
很多國家和城市已將禁煙區範圍擴展至巴士站 ( 澳洲 )10、輪候
隊伍 ( 新加坡、北京 )11, 12、有上蓋的行人路和天橋 ( 新加坡 )11、
有兒童乘坐的私家車內 ( 法國、愛爾蘭、意大利、斯洛伐克、
英國 ) 9 以及部分街道 ( 日本 )13。香港最近一次擴大法定禁煙
區是 2016 年，規定了 8 個隧道出入口範圍內的巴士轉乘處禁
止吸煙。

1.5 報告書的目的

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聯同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和護理學院
進行控煙政策調查 ( 以下簡稱為「調查」)，以了解公眾對控煙
措施的支持度。本報告書分析了香港市民在公眾地方吸入二
手煙的比率、對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及對於擴大禁煙區的支
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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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加權及統計分析

是次控煙政策調查成功向 1,734 位從不吸煙者，1,714 位已戒煙
者及 1,703 位現時吸煙者收集意見。為彌補在已戒煙者和現時
吸煙者中的超取樣並增加樣本的代表性，整體樣本根據 2016
年香港人口的性別、年齡分佈及根據 2015 年香港吸煙率 14 

估算的 2016 年吸煙狀況進行了加權處理。

為確定三個「吸煙組別」是否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，類
別變項採用卡方檢驗進行處理。所有統計分析以 STATA ( 版
本 13，TX: StataCorp LP) 進行。統計上的顯著性水平定為
p<0.05。

3. 結果

3.1 社會人口特徵

表一顯示本項研究中經加權處理後隨機抽選的 3 組子樣本的人
口特徵。由於受訪者被隨機抽選至子樣本， 3 個子樣本的社會
人口特徵相似。
 
表二展示了子樣本 1( 即回答「在公眾地方吸入二手煙情況」相
關問題的受訪者 ) 的社會人口特徵 ( 以吸煙狀況劃分 )。從不
吸煙者和現時吸煙者較已戒煙者更為年輕 (p<0.01)。從不吸煙
者中，教育水平達到大專 / 大學或以上的比例 (44.7%) 較已戒
煙者 (27.2%) 和現時吸煙者 (27.4%) 更高 (p<0.01) 。現時吸煙
者中，僱員的比例 (68.4%) 高於從不吸煙者 (42.7%) 和已戒煙
者 (45.6%) (p<0.01)； 已戒煙者中有 45.6% 為退休人士，較從
不吸煙者 (20.5%) 和現時吸煙者 (18.1%) 比例高 (p<0.01)。 社
會人口特徵在不同吸煙狀況的組別中均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
異。另外兩個子樣本亦顯示出類似的差異。

2. 方法

2.1 研究設計及受訪者

本調查於 2016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，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
以電話和不記名的形式，隨機抽取電話號碼並由經過訓練的訪
問員邀請 15 歲或以上、懂廣東話或普通話的人士接受訪問。
訪問方法與 2015 年的調查相似。受訪者按吸煙狀況被分為三
組： (a) 現時吸煙者 ( 在調查時，每天或偶爾吸食捲煙 ) ； (b) 
已戒煙者 ( 過往曾吸食捲煙，但接受電話訪問時已成功戒煙 )
及 (c) 從不吸煙者 ( 從不吸食捲煙 )。電話訪問於平日及週末下
午 6 時半至晚上 10 時半進行，以覆蓋更多不同職業的受訪者。
每個隨機抽取的電話號碼會於不同時間及日子撥打， 5 次嘗試
後仍未能聯絡受訪者的電話號碼會被歸類為「未能聯絡」。所
有受訪者於接受電話訪問前均已提供口頭同意，並了解有權隨
時退出研究而無須任何解釋。 

2.2 抽樣方法及選取受訪者

受訪者是根據隨機抽取的住宅電話號碼選出。電話號碼先從住
宅電話簿中隨機抽取並成為種子號碼，再由電腦根據種子號碼
使用「加 / 減 1 / 2 」的方法以涵蓋未收錄於電話簿中的號碼。
重複的電話號碼會被篩除，其餘的號碼則以隨機次序打出。當
成功接觸到一個目標住戶後，運用「下一個生日」的方法，從
所有合資格的在場家庭成員中選出一位接受訪問。雖然同一住
戶可能有多於一位合資格的受訪者，但每次只會訪問一位合資
格的家庭成員。

2.3 問卷設計

控煙政策調查 2016 使用的問卷是根據 2015 年的調查問卷作
出修改。問卷分為兩部分： (a) 核心問題及 (b) 隨機問題。所
有受訪者均被問到核心問題，包括社會人口特徵及與電子煙
相關的問題。所有現時吸煙者亦會被問到尼古丁依賴程度和戒
煙意欲的問題。隨機問題是設計給隨機子集的受訪者，亦可針
對特定的吸煙者組別。隨機子集的分組方法與之前的調查相
似，現時吸煙者被隨機分為 6 組，已戒煙者被分為 4 組，從不
吸煙者被分為 2 組。本報告書所涵蓋的問題 ( 在公眾地方吸入
二手煙的比率、對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及對擴大禁煙區的支
持度 ) 屬於 3 個隨機問題集。於本次調查的 5,151 位受訪者當
中，電腦隨機分別抽取了 2,216 (43.0%), 1,924 (37.4%) 和 1,560 
(30.3%) 位受訪者 (3 個子樣本 ) 回答這 3 個隨機問題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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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 加權子樣本的社會人口特徵

特徵 在公眾地方吸入二手煙的情況
( 子樣本 1 )

對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
( 子樣本 2 )

對擴大禁煙區的支持度
( 子樣本 3 )

性別 n=2,216 n=1,924 n=1,560

男性 44.3 42.8 41.8

女性 55.6 57.2 58.2

年齡 (%) 歲 n=2,208 n=1,918 n=1,533

15-19 8.1 8.4 8.6

20-29 11.9 11.9 12.5

30-39 17.9 17.7 17.4

40-49 16.3 16.1 16.3

50-59 20.0 19.9 20.0

60+ 25.8 26.0 25.2

教育程度 (%) n=2,207 n=1,920 n=1,536

小學或以下 11.5 11.5 11.1

中學 46.1 45.6 45.5

大專 / 大學或以上 42.4 43.0 43.4

就業狀況 (%) n=2,212 n=1,920 n=1,537

僱員 44.7 43.8 44.0

學生 12.9 13.2 13.6

無酬家庭從業者 17.9 18.4 18.7

失業 2.8 2.6 2.6

退休 21.7 21.9 21.1

缺失數據排除在外。

表二 加權子樣本 1 的社會人口特徵  ( 按吸煙狀況劃分 )
特徵 從不吸煙者 已戒煙者 現時吸煙者 總計 p 值
性別 (%) n=833 n=829 n=554 n=2,216 <0.01

男性 38.5 84.7 81.7 44.3

女性 61.5 15.3 18.3 55.6

年齡 (%) 歲 n=829 n=827 n=552 n=2,208 <0.01

15-19 9.2 0.6 1.2 8.1

20-29 12.8 2.0 9.3 11.9

30-39 17.8 10.7 24.0 17.9

40-49 15.8 16.0 21.4 16.3

50-59 19.8 19.5 23.4 20.0

60+ 24.6 51.2 20.7 25.8

教育程度 (%) n=831 n=827 n=549 n=2,207 <0.01

小學或以下 10.7 21.4 13.4 11.5

中學 44.6 51.4 59.2 46.1

大專 / 大學或以上 44.7 27.2 27.4 42.4

就業狀況 (%) n=832 n=826 n=554 n=2,212 <0.01

僱員 42.7 45.6 68.4 44.7

學生 14.5 1.3 2.6 12.9

無酬家庭從業者 19.8 4.7 5.5 17.9

失業 2.5 2.8 5.4 2.8

退休 20.5 45.6 18.1 21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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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在室外公眾地方吸入二手煙的比率

在過去 30 天， 2,216 位受訪者中分別有近九成 (88.7%) 和約
三分之二 (65.7%) 表示曾在街上或大廈的門口 3 米範圍內吸入
過二手煙。分別有超過半數 (58.7%) 和 40.4% 的受訪者表示曾
分別在普通車站 ( 例如巴士站、小巴站、的士站 ) 及公共交通
交匯處 ( 法定禁煙區 ) 等車時吸入二手煙。過去 30 天，有 228 
位受訪者去過酒吧和 1,809 位去過餐廳，當中分別有 80.8% 和 
64.8% 在酒吧或餐廳的室外地方吸入過二手煙 ( 圖一 ) 。

圖一

在 1,809 位過去 30 天曾去過餐廳的受訪者中，分別有 26.3%
和 38.5% 表示他們經常或偶爾在餐廳室外座位╱露天茶座吸
入二手煙。現時吸煙者在這些地方吸入二手煙的比例 (43.3%)
顯著高於已戒煙者 (33.2%) 和從不吸煙者 (23.8%)(p<0.01)( 圖
二 ) 。

圖二

在 228 位過去 30 天曾去過酒吧的受訪者中，分別有 58.9% 和 
21.9% 表示他們經常或偶爾在酒吧的室外地方吸入二手煙。已
戒煙者 (75.1%) 和現時吸煙者 (71.6%) 吸入二手煙的比例顯著
高於從不吸煙者 (52.0%) (p<0.01) ( 圖三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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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

在 2,216 位受訪者中，分別有 13.8% 和 26.6% 在過去 30 天經
常或偶爾在公共交通交匯處 ( 法定禁煙區 ) 吸入二手煙。經常
或偶爾吸入二手煙的比例在不同吸煙狀況的組別中沒有顯著差
異 (p=0.10) ( 圖四 ) 。

圖四

在 2,216 位受訪者中，分別有 20.1% 和 38.6% 在過去 30 天經
常或偶爾在普通車站吸入二手煙。經常或偶爾吸入二手煙的比
例在不同吸煙狀況的組別中沒有顯著差異 (p=0.80) ( 圖五 ) 。

圖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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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對吸入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

在 833 位從不吸煙者和 829 位已戒煙者中，分別有 95.2% 和 
88.7% 表示介意吸入二手煙， 97.3% 和 92.9% 表示會避開二
手煙，及 88.7% 和 82.7% 表示會叫其他人不要在自己家裡吸
煙。超過四分之三 (76.8%) 的從不吸煙者和 62.7% 的已戒煙
者會叫其他人不要在自己身邊吸煙。 84.5% 的從不吸煙者和 
76.7% 的已戒煙者不允許任何人 ( 包括家人 ) 在自己家裡吸煙。
在 262 位現時吸煙者中，超過半數會避開二手煙 (53.1%)，亦
有超過半數會叫其他人不要在自己家吸煙 (50.8%) ( 圖八 )。

圖八

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。 

如果看到有人在禁煙區吸煙，約三分之二的非吸煙者 (63.9%
的從不吸煙者和 59.2% 的已戒煙者 ) 會向場地的負責人投 
訴，較少人 (47.6% 和 44.5%) 會向控煙辦公室投訴，更少人
(23.3% 和 26.1%) 曾經向控煙辦投訴 ( 圖九 )。在 472 位曾向
控煙辦公室投訴的受訪者中，大部分人 (61.1%) 認為投訴是有
效的。

圖九

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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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有人在禁煙區吸煙的反應

有 529 位從不吸煙者、 518 位已戒煙者和 362 位現時吸煙者
表示過去 30 天曾經在大廈門口附近聞到來自別人的二手煙。
當中 88.2% 的從不吸煙者、 79.2% 的已戒煙者和 24.8% 的現
時吸煙者對吸入二手煙有負面感受（圖六）。這些感受包括覺
得二手煙臭、憤怒、被二手煙滋擾、希望盡快離開有二手煙的
地方等。只有 10.5% 的從不吸煙者和 18.7% 的已戒煙者對二
手煙沒有特別感覺。對二手煙有正面感受的人更少。大部分現
時吸煙者 (67.0%) 對來自別人的二手煙沒有特別感覺。

圖六

1. 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；負面感受包
括覺得憤怒、被滋擾及希望盡快離開有二手煙的地方；正面感受包括「聞到二手
煙令我也想吸煙」以及「好聞」。

2. 受訪者可選擇多項。

有 728 位從不吸煙者、677 位已戒煙者和 411 位現時吸煙者
表示過去 30 天曾經在街上聞到來自別人的二手煙（圖七）。
87.6% 的從不吸煙者，78.2% 的已戒煙者及 29.1% 的現時吸
煙者對吸入二手煙有負面感受。只有 10.9% 的從不吸煙者和
19.4% 的已戒煙者對二手煙沒有特別感覺。對二手煙有正面感
受的人更少。大部分現時吸煙者 (60.4%) 對來自別人的二手煙
沒有特別感覺。

圖七

1. 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；負面感受包
括覺得憤怒、被滋擾及希望盡快離開有二手煙的地方；正面感受包括「聞到二手
煙令我也想吸煙」以及「好聞」。

2. 受訪者可選擇多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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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 1,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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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公眾對擴大禁煙區的意見

大部分從不吸煙者和已戒煙者支持政府立法將下列地方劃為
禁煙區：普通車站 ( 從不吸煙者及已戒煙者的支持率分別為 
93.7% 和 94.6% , 整體支持率 91.5%) 、所有住宅範圍的公共
地方例如樓梯間 (85.6% 和 85.3%，整體 81.5%) 、行人專用
區 ( 85.9% 和 87.5%，整體 81.4%)、人多繁忙的街道 (83.7% 
和 80.8%，整體 79.4%)、辦公大樓門口 3 米範圍內 (79.8% 
和 76.2%，整體 76.1%)、餐廳室外座位╱露天茶座 (74.0% 和 
62.2% ，整體 68.1%)、全部室外公眾地方 (67.4% 和 62.6% ，
整體 62.6%) 及酒吧室外區域 (60.7% 和 52.0% ，整體 56.4%) 
( 圖十 ) 。 

雖然現時吸煙者對於將上述地方劃為禁煙區的支持率顯著低
於從不吸煙者和已戒煙者 ( 全部 p<0.01) ，但他們大多數支持
在普通車站禁煙 (70.9%)。同時，近一半現時吸煙者支持將所
有住宅範圍的公共地方 (45.2%) 、辦公大樓門口 3 米範圍內 
(45.0%) 、人多繁忙的街道 (43.2%) 和行人專用區 (41.1%) 劃
為禁煙區。

在 1,540 位受訪者中，整體超過三分之二 (70.6%)( 包括 75.0% 
從不吸煙者 , 67.6% 已戒煙者和 35.7% 現時吸煙者 ) 支持禁止
邊走路邊吸煙。不論是否吸煙，大部分受訪者 (86.4%) 都支持
立法禁止在有兒童的私家車內吸煙，分別包括 88.2% 從不吸
煙者 , 83.1% 已戒煙者和 72.9% 現時吸煙者。此外，將有兒童

在場的所有室內外公眾地方及家中劃為禁煙區整體上分別得到 
83.3% 和 75.2% 的支持 ( 圖十一 ) 。超過半數 ( 分別 56.7% 和
52.9%) 的現時吸煙者支持這兩項政策以保護兒童免於接觸二
手煙。

在 1,540 位受訪者中，超過八成 (82.5%) 同意如果有人在法定
禁煙區吸煙，該場地的負責人應受到法律處罰。從不吸煙者對
這項建議的支持率 (85.3%) 顯著高於已戒煙者 (81.4%) 和現時
吸煙者 (59.6%) (p<0.01) ( 圖十二 ) 。

圖十

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；行人專用區是指在指定時間全路段車輛封閉，只允許行人步行的區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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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將特定地方劃入法定禁煙區

圖十一

樣本量 (n) 為實際受訪人數，包括回答「不知道」及拒絕回答的人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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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國家已經清晰地將車站的特定範圍劃為禁煙區，例如新加
坡將「任何車站或候車亭上蓋邊緣的 5 米範圍內，或者如果車
站沒有上蓋，則為巴士站牌 5 米範圍內」列為禁煙區 11。

我們亦倡議將有兒童在場的室內外地方劃為禁煙區。2007 年
開始實施的室內公共地方禁煙顯著地降低了本港因下呼吸道感
染而入院的兒童的數目 7。另外，控煙法例可以保護一些青少
年，特別是女孩，免於成為吸煙者 15。在歐洲，至少有 5 個國
家已經禁止在有兒童的私家車內吸煙 9。我們強烈建議政府儘
快開展相關政策的研究和立法工作以保護兒童遠離二手煙。 

政府亦應該考慮在人多繁忙的街道、餐廳和酒吧的室外地方禁
煙。在各種室外公眾地方中，受訪者在街道上吸入二手煙的比
率最高，而且在街道上吸入二手煙令大部分受訪者反感。在曾
到訪過餐廳露天茶座和酒吧室外地方的受訪者中，超過八成在
這些地方吸入過二手煙。身處露天茶座或酒吧室外地方與在普
通車站的情況類似，受訪者很難避開二手煙。世界其他國家或
地區，例如英國、愛爾蘭、澳洲西部和美國加州一些城市的餐
飲場所的室外範圍都已逐步實施禁煙，市民對於將這些地方劃
入禁煙區的支持度亦一直增加 16。因此，香港需要進一步研究
如何立法並實施類似的政策。 

最後，我們強烈建議場地負責人應該對其場地內的違例吸煙行
為負責並受到法律處罰。本調查顯示約六成的受訪者會向場地
負責人舉報違例吸煙行為，同時超過八成受訪者同意如果有人
在禁煙區吸煙，場地負責人應受到處罰。這意味著市民認同場
地負責人有責任執行場地的禁煙條例。在不少國家，例如愛爾
蘭、英國、泰國、印度、土耳其、阿根廷、墨西哥，都有對於
違例吸煙場地擁有者 / 管理者的處罰 17。在中國大陸實施控煙
管制的 18 個城市中，大部分控煙條例都清楚地列明了對於違
例吸煙者和場地負責人的罰款額。香港是少數幾個豁免違例吸
煙場地負責人受懲罰的城市或國家之一 17。我們預計罰款或其
他處罰能夠有效地推動場地負責人切實執行場地的禁煙條例。

5. 調查的局限和優勢

本調查有一些局限和優勢。首先，「現時吸煙者」包括現時每
日吸煙者和偶爾吸煙者。不過，根據此調查的目的，並無必要
區分這兩種現時吸煙者。第二，研究使用電話調查收集數據，
訪問員無法與受訪者面對面接觸，以核實其吸煙狀況。但是，
這個方式確保了匿名調查，故能提升數據的可信性。第三，這
是一個橫斷面調查。追蹤研究或者具有固定樣本的蹤向研究能
更好地評估受訪者隨時間的變化。最後，礙於訪問時間所限，
在公眾地方吸入二手煙的比率、對二手煙的感受和反應及對擴
大禁煙區的支持程度分別由 3 個子樣本的受訪者回答。我們希
望在未來的調查中，相關題目能夠由同一個子樣本的受訪者回
答，從而幫助評估對二手煙的態度與控煙政策支持度之間的因
果關係。

圖十二

4. 討論

4.1 調查總結

本調查發現市民在街上和大廈門口附近吸入二手煙的比率很
高。市民在公共交通交匯處 ( 法定禁煙區 ) 和普通車站 ( 巴士、
小巴和的士站 ) 亦經常吸入二手煙。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二
手煙會引起負面感受。市民強烈支持將更多戶外公眾地方劃
為禁煙區。幾乎全部非吸煙者 ( 包括從不吸煙者和已戒煙者 )
及超過七成的現時吸煙者都支持在普通車站禁煙。在連續兩
年的調查中，將下列地方劃入禁煙區亦得到較高的整體支持
率：載有兒童的私家車內 (2016 年整體支持率 86.4%，2015
年整體支持率 88.9%)、有兒童在場的室內外公眾地方 (2016
年 83.3%；2015 年 86.9%)、 有 兒 童 在 場 的 家 裡 (2016 年
75.2%；2015 年 74.5%)、人多繁忙的街道 (2016 年 79.4%；
2015 年 81.2%) 及 餐 廳 和 酒 吧 的 室 外 地 方 (2016 年 分 別 是 
68.1% 和 56.4%；2015 年分別是 69.9% 和 58.0%)。現時吸煙
者中，亦有超過七成支持在有兒童乘坐的私家車內禁煙。這些
數字顯示將更多地方，特別是上述地方劃入禁煙區得到市民廣
泛的支持。

4.2 相關政策建議

本調查顯示了在普通車站禁煙的必要性和市民對這項提議的強
烈支持。幾乎全部受訪者 (94.9%) 在過去 30 天都去過普通車
站，而近六成人在車站吸入過二手煙。在車站，市民需要排隊
候車所以很難避開二手煙。在香港，市民一直非常支持將車站
劃入禁煙區 (2016 年整體支持率 91.5%；2015 年 93.9%)。這
個支持率比澳洲南部通過類似法例之前的支持率還高 (2002 年
79.6%；2005 年 78.3%)。

2013 年立法後的調查顯示，澳洲南部公眾對於車站禁止吸煙
法例的支持率增加至 93.5%，現時吸煙者的支持率都有顯著
提升 10。這意味著市民贊同該法例，並感受到其帶來的好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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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煙草稅

•	大部分 (76.3%) 受訪者支持每年增加煙草稅，當中 51.8%
認為加幅應等同或高於通脹幅度。

•	超過一半 (53.8%) 受訪者贊成調高煙價以推動吸煙人士戒
煙，有超過一半 (50.7%) 的現時吸煙者亦表示贊成。整體
受訪者認為煙價應該調高至平均每包港幣 168 元才能有效
令吸煙人士戒煙。

•	在受訪的現時吸煙者當中，分別有 44.3% 及 38.3% 表示會
因為煙價提高而減少最少一半的吸煙數量及戒煙。

7.4 電子煙

•	大部分 (83.8%) 受訪者曾聽說過電子煙。

•	有約 2.6% 的受訪者表示曾經使用過電子煙，主要的使用
原因包括「好奇」(61.8%)、「可以幫助戒煙」(17.1%) 及「朋
友送的禮物」(14.6%)。

•	超過三分一 (37.5%) 受訪者表示購買的電子煙含有尼古丁，
另外有約三分一 (36.5%) 表示電子煙不含尼古丁。

•	約三成 (33.0%) 表示購買的電子煙有成分標籤，近半數
(43.5%) 則表示沒有成分標籤。

•	超過一半 (56.0%) 受訪者認為電子煙不能幫助戒煙，有
30.0% 對此表示不確定，只有 14.0% 認為可以幫助戒煙。

•	受訪者普遍贊成各項規管電子煙的措施，包括禁止售賣予
十八歲以下的人士 (95.5%)、限制售買所有電子煙 ( 包括
不含尼古丁的電子煙 )(92.4%)、領有牌照的店舖才可出售
(90.1%)、禁止於禁煙區使用 (85.5%)、當作傳統捲煙規管
(85.2%) 及禁止廣告及宣傳 (69.8%)。近半數 (48.1%) 支持
全面禁止電子煙。

7.5 對未來控煙政策的意見

•	大部分 (79.6%) 受訪者贊成將法定購買煙草的年齡由 18 歲
調高至 21 歲，現時吸煙者中亦有 61.3% 表示同意。

•	過半數 (53.3%) 受訪者同意禁止售賣煙草予 2010 年或之後
出生的人士。

•	接近三分二 (66.1%) 受訪者支持全面禁止銷售煙草及全面
禁止吸煙 (66.8%)；支持的現時吸煙者亦有分別有 42.3%
及 40.1%。

•	大部分 (62.8%) 受訪者同意當香港吸煙率降至百分之五或
以下，應實施全面禁煙。

•	《吸煙 ( 公眾衞生 ) 條例》曾於 2007 年大幅修訂，距今近十
年，大部分 (77.7%) 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再次對條例進行修
訂。

6. 總結

本調查顯示現時香港的禁煙區不足夠保障公眾免於吸入二手
煙。將普通車站、有兒童在場的地方及餐廳和酒吧的室外地方
劃為禁煙區已得到公眾的強烈支持。政府應繼續擴大禁煙區，
特別是在室外公眾地方，並改善現有的舉報和懲罰機制。

7. 控煙政策調查 2016 的其他結果如下：

7.1 煙草產品包裝規管

•	大部分 (80.1%) 現時吸煙者於過去 30 天有留意到煙包上的
煙害圖象警示，比率遠較已戒煙者 (35.1%) 及從不吸煙者
(30.1%) 高。

•	在曾留意到煙包上煙害圖象警示的現時吸煙者當中，有
43.4% 會 因 此 聯 想 起 吸 煙 的 危 害、31.4% 考 慮 戒 煙 及
11.2% 停止當時的吸煙行為，可見煙害圖象警示能提高戒
煙動力，但其效力已逐漸減弱。

•	大部分 (79.5%) 受訪者認為煙害圖象警示應該更加清晰及
具警嚇性。另外，超過三分二 (69.9%) 受訪者贊成定期更
換煙害圖象警示。

•	超過七成 (72.5%) 受訪者贊成將煙害圖象警示擴大至佔煙
包面積的 85%，此亦得到近半 (45.3%) 的現時吸煙者支持。

•	「全煙害警示包裝」主要統一簡化煙盒包裝，而任何形式的
煙草品牌只可按規定及以簡單方式展現，並禁止在煙包上
展示商標、圖案及標誌；品牌名稱只可以統一的字款、顏
色及位置展現在煙包上。澳洲於 2012 年 12 月成為首個實
施「全煙害警示包裝」的國家後，吸煙率因此下降。在香港，
大部分 (79.2%) 的受訪者均贊成推行「全煙害警示包裝」，
當中亦有近半 (48.5%) 的現時吸煙者支持。

7.2 煙草廣告及推廣

•	香港已禁止煙草廣告、促銷及贊助，但仍有 28.8% 的受訪
者表示於過去 30 天曾看到推廣煙草的廣告及標示。

•	過半數 (59.1%) 受訪者於過去 30 天曾經在銷售點看到陳列
的煙草產品。

•	大部分 (69.0%) 受訪者認為陳列煙草產品屬於廣告宣傳，
超過半數 (59.0%) 的受訪者同意禁止於銷售點展示煙草産
品。

•	過半數 (60.4%) 受訪者認為應該禁止煙草品牌延伸（即在
其他產品如衣服上使用煙草品牌和名字）。

•	大多數 (64.2%) 受訪者表示於過去 30 天於電影、電視或互
聯網上看見吸煙場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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